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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金苑综合楼

社区活动室能否对
居民锻炼“友好”些
普陀一小区部分业主追问：社区共有

用房管理为何不征询、不共享

“这哪里还像个家啊？简直就是
住在‘水帘洞’里！”近日，72岁的张阿
婆向“新民帮侬忙”求助，言语里满是
无助与疲惫。她和老伴居住在杨浦区
国和一村的底楼住宅，因楼上卫生间
长期漏水，家中墙面霉变、墙皮剥落，
两位高龄患病老人在潮湿不堪的环境
中艰难度日。
走进张阿婆的家，卫生间的景象

令人揪心。马桶上方的天花板布满深
浅不一的水渍，水珠顺着墙角断断续
续滴落，下方接水的塑料托盘早已盛
满，稍不留意就可能溢出。“每天上厕
所都得撑着伞，既怕脏水滴到头上，又
担心松动的墙皮砸下来。”张阿婆指着
裸露的吊顶无奈地表示，为了观察漏
水源头，卫生间的吊顶扣板已被拆除，
露出里面受潮发黑的天花板。如今，
漏水的影响区域早已蔓延至厨房，墙
面布满大片霉斑，空气中弥漫着潮湿
的淡淡霉味。
更让人担忧的是两位老人的身体

状况。张阿婆与老伴均年事已高，且
常年被病痛困扰：老伴曾先后两次接

受心脏手术，日常需要静养；张阿婆自
己也在去年刚做完胆囊切除手术，身
体十分虚弱。长期处于潮湿霉变的环
境中，即便最近天气连续降温，老人也
只好打开窗户，指望增加空气对流来
驱散房间潮气，这不仅严重影响二人
的日常生活作息，更对他们的身体健
康构成了潜在威胁。
据张阿婆回忆，漏水问题始于去年

8月。物业上门勘查后明确，漏水并非
公共管道故障，而是楼上住户卫生间地
面防水层破损所致，需楼上业主重做防
水才能彻底解决。为了平息隐患，张阿
婆多次主动上门与楼上邻居沟通，物
业、居委会也先后出面调解，甚至民警
也曾协助介入协商，但楼上邻居始终态
度冷漠，拒绝维修。
求助无门之下，张阿婆在去年10

月底向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
法院工作人员告知，因案件积压，此类
邻里纠纷的开庭时间可能需要等待3
至6个月。“我们年纪大了，身体也扛不
住，这样一天天的实在熬不起啊。”谈
及漫长的等待，张阿婆的声音里满是

疲惫与焦灼。
记者随后联系到小

区物业，工作人员坦言，
国和一村的房屋为房龄
超30年的预制板结构老
公房，由于建筑年代久远，此类邻里
渗漏问题频发。但物业并无强制执
法权，只能从中协调，无法强制要求
楼上住户维修，多次调解无果后也深
感无力。
居委会工作人员也表示，他们曾

多次尝试组织双方当面调解，却均因
楼上居民拒不配合而告终。目前，除
了建议张阿婆通过司法途径维权，暂
时没有其他更有效的解决办法。
“我们没别的要求，就想有一个

安心、舒适的家，能好好养病过日
子。”张阿婆无奈地说道。一边是楼
上邻居的拒不配合，一边是漫长的诉
讼等待，两位高龄老人的安居期盼至
今悬而未决。张阿婆家的漏水难题
究竟何时能得到解决？“新民帮侬忙”
将持续追踪关注。

本报记者 季晟祯

本报讯（记者 陈浩 特约通讯员 马蒋荣）市民叶老
伯向“新民帮侬忙”反映，最近小区正在更新地下燃气管
道，施工人员摊铺沥青时，竟不戴口罩。

叶老伯家住徐汇区宾阳路50弄。他告诉记者，小区
建成已有28年，最近相关部门对小区地下的燃气管道进
行改造更新。

当作业进入收尾阶段，修复路面摊铺沥青时，叶
老伯看到，施工人员并未佩戴防护口罩，而是直面
沥青散发出的又浓又刺鼻的沥青烟气。“特别是
那些弯腰操作压实机的工人，头部贴近路面，
受沥青烟气侵袭更甚。”叶老伯表示。

叶老伯对记者说，他曾在炼油厂工
作，深知沥青烟气对人体健康的潜
在危害。为此他呼吁，相关部
门应重视一线施工人员劳动健
康安全问题，严格遵守相
关规章制度，完善防护
措施，让劳动者的健
康得到切实保障。

楼上漏水楼下成“水帘洞”
环境潮湿，高龄患病老人苦等安居

小区铺沥青
工人不戴口罩
居民呼吁相关部门应

重视施工人员的健康安全

■ 部分业主质疑>>>

健身使用受限，产权归属存疑
记者实地探访黎金苑发现，涉事综合楼

（32号—38号）位于小区中心区域，整体布
局清晰：东西两侧的36号、38号为居民住
宅，中间32号2楼分布着社区卫生服务站、
海鑫居委会办公点及社区活动室，34号1楼
则是物业办公场所。
据业主介绍，该综合楼建成于2005年，

2006年底海鑫居委会进驻后，社区活动室同
步向业主开放，成为业主打乒乓、唠家常、带
孩子阅读的休闲场所。但2015年前后，随

着社区“居民学校”相关兴趣班兴起，这一状
态被打破。“合唱班、声乐班、沪剧班经常占
用活动室排练上课，我们想去打乒乓球，好
几次都被居委会社工以‘已有活动’为由拒
绝，只能预约其他时间。”一位业主无奈表
示，多次碰壁后，不少业主逐渐放弃前往活
动室。
更让业主不满的是活动室的时间限

制。“晚8时就关门，我们吃完晚饭都快7时
30分了，根本练不了多久。”业主们曾提议，
将活动室钥匙交由业主代表或物业保管，使
用后自行清理锁门，但该建议被居委会拒
绝。近期气温骤降，部分老年业主只能转移
到楼道、车库内健身，对此颇为不满。
为弄清活动室使用规则变更及房屋用

途问题，2025年11月，有业主前往普陀区
房地产交易中心调取了产权信息。上海市
不动产登记簿明确显示：光复西路2077弄
32号201、202、203室及34号101室，房屋
权利人均为“黎金苑改建综合楼业主委员
会”。“这些房屋明明归全体业主所有，居委
会占用办公、限制活动室使用，既没征询业

主意见，也没召开业主大会，这不合规。”业
主们以此为依据，质疑居委会对综合楼的
日常管理。

■ 居委会回应>>>

历史遗留问题，合规也要安全
针对业主质疑，海鑫居民区党总支赵书

记作出回应，明确表示相关操作程序合法合
规，争议源于历史遗留问题及认知差异。
关于房屋权属问题，赵书记称，经业委

会调取开发商资料确认，涉事四间房屋均为
特殊用途的社区服务用房，2006年1月办理
初始登记时，虽登记在“黎金苑改建综合楼
业主委员会”名下，但当时黎金苑第一届业
委会尚未成立，因此登记权利人与实际用途
不符属历史遗留问题。这一说法也与记者
看到的黎金苑业委会2025年11月30日发
布的《黎金苑小区32—38号公共用房调查
情况汇报》一致。该情况汇报显示，改建综
合楼当年在办理初始登记时，开发商上海科
昌房地产经营公司曾向普陀区房地产交易
中心申报，32号201室、202室、203室和34

号101室分别为业主委员会用房、物业管理
用房、居委会、社区活动中心用房以及社区
服务用房。
对于活动室使用争议，赵书记解释，海

鑫居委会下辖黎金苑、海鑫公寓两个小区，
活动室始终向全体居民免费开放。居民提
及的“占用活动室”的兴趣班，实为两个小区
居民自发组织的文化团体，定期邀请老师开
展合唱、舞蹈等课程，且有固定排期，其他居
民既可报名加入，也可提前预约错开时间单
独使用（如打乒乓球、跳操）。
至于晚8时关闭的规定，赵书记表示，

因活动室与居委会办公区域相连，居委会下
班时间为晚8时，为保障办公区域及活动室
的安全，暂无法延长开放时间。居委会将持
续与小区业主沟通解释，尽力消除误解。

■ 双方存分歧>>>

活动室如何更好服务居民
目前，双方的核心分歧集中在两点：一

是房屋权属的认定标准，二是活动室使用规
则的合理性。
业主方坚持以房管部门出具的不动产

登记簿为依据，认为白纸黑字明确房屋归业
委会（代表全体业主）所有，任何用途变更、
使用限制都需经业主大会表决同意，开发商
当年的申报材料未被房管部门最终采纳，不
能作为权属及用途认定的依据。“居委会占
用业主共有房屋办公，限制活动室开放时
间，会侵犯业主的合法权益。”
居委会则以开发商原始规划、历史遗留

登记问题为支撑，强调当前使用方式符合社
区服务用房的规划初衷，且预约制度、时间限
制均是为了平衡全体居民需求与安全管理。
截至发稿，双方尚未达成一致。多位业

主表示，若后续协商无果，将考虑通过司法
途径明确房屋权属，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对此，“新民帮侬忙”也将继续关注。

本报记者 房浩

近日，普陀区光复西路2077
弄黎金苑多位业主向“新民帮侬
忙”反映，小区综合楼2楼部分登
记在业委会名下的房屋，被海鑫
居委会用作办公场所，原本开放
的社区活动室不仅需提前预约
使用，还限定晚上8时关闭。不
少老年居民因无法进入活动室，
只能冒着严寒在户外锻炼，双方
就房屋“权属登记”与“实际使
用”不符产生争论：小区综合楼
的日常管理，是否经过业主征询
或取得业主大会的明确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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